
臺北市文山區辛亥國民小學畢業生表現傑出市長獎評選辦法 
103年6月3日經表現傑出市長獎評選會議決議修正 

106年9月22日經表現傑出市長獎評選會議決議修正 
108年5月24日經表現傑出市長獎評選會議決議修正 

壹、依據： 

一、臺北市政府教育局99年3月22日北市教國字第0993309472號函頒布之「畢業生傑出表

現市長獎評選辦法應行注意事項」。 

二、臺北市各級學校畢業生市長獎頒獎典禮實施計畫。 

貳、目的：落實多元智能，鼓勵多元發展，開展適性潛能。 

參、受獎對象：本校應屆畢業生。 

肆、獎項名額：依應屆畢業生班級總數之三分之一名額（採無條件進位計算），經表現傑出

市長獎審查作業後產生，本校為1人，各班得提2名候選人。 

伍、評選原則： 

  一、特殊才能：體育、技能、藝能、科學或創作、社團活動、社會或學校服務學習、敬師孝

親、助人義行、其他等有具體事蹟者。 

  二、依市長獎頒獎典禮實施計畫規定，表現傑出市長獎得主不得與一般學業成績市長獎

(畢業班每班成績第一名)人選重複，若有重複者，須放棄表現傑出市長獎，並由積

分下一順位候選人補進。 

  三、領有市長獎之學生(含一般及傑出市長獎)，不得再兼領其他學業成績優良獎項。 

  四、表現傑出市長獎係以學生主動提出在校六年期間參加校內外之各項競賽獎狀、獎牌、

獎盃(若同一獎項有獎狀及獎牌，則擇一計分不可重複)等證明，評選採積分制，以

總積分高低排序錄取(如總積分同分者，以「校外積分」高低排序)，評選項目與計分

標準如附件一所示。 

  五、校外各競賽之認定係指以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及教育部)主辦之比

賽為主，獎狀署名須為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及教育部。 

六、表現傑出市長獎申請表如附件二所示，請申請者填妥申請表、並檢附證明文件（正

本）及（影本），正本驗畢後歸還。 

七、級任老師進行初審，經班級推薦，各班提列至少1名，至多2名候選人，由級任老師填

寫傑出市長獎初審表，如附件三所示，送交教務處進行複審。 

  八、評比證件包括學生在校六年期間的所有相關資料(以卷宗檔案方式呈現)。 

陸、送件資格：各班所推薦提列的人選，其品格和日常生活表現為基本條件。 



柒、送件日期： 

一、初審作業：每年4月30日前，將申請表及證明文件送交各班級任老師進行初步審查及

初選後，提報2名候選人參加複審。 

二、複審作業：每年5月15日前送交教務處註冊組，由教務處召開畢業生表現傑出市長獎

評選委員會進行複審。 

捌、畢業生表現傑出市長獎評選委員會之成員為:家長代表2名(由家長會提出兩位非畢業

班代表)，教師代表3名(各年段學年主任)，行政代表4名(各處室主任)。 

玖、評選方式： 

  一、評選委員就送件資料進行資格及比賽積分之審查。 

  二、評選採積分制，以總積分高低排序錄取。 

  三、由畢業生表現傑出市長獎評選委員會評比結果，經校長核示後公佈。 

拾、本辦法經表現傑出市長獎評選委員會討論決議，陳請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主辦比賽名次之計分標準： 

名次 
 
主辦   
單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金牌(獎) 銀牌(獎) 銅牌(獎)    

一等獎 二等獎 三等獎    
特優 優選/優等  佳作/甲等  入選 

部/院 14 13 12 11 10 9 
臺北市 9 8 7 6 5 4 
校內 4 3 2 1 0 0 
民間 0 0 0 0 0 0 

 
列舉符合傑出表現之各項競賽為例： 
體育類 藝文類 科學類 
學期特殊才藝表現優異-體育（以校內

第二名計） 
各類體育競賽 
臺北市南區運動會(游泳、田徑) 
臺北市國小聯合運動會(游泳、田徑) 
臺北市教育盃體育競賽(桌球、樂樂

棒、足球、籃球、跆拳道、武術、健身

操…等) 

多語文競賽 
查字典比賽 
小小說書人比賽 
自編故事劇本徵件比賽 
電腦資訊競賽 
美術創作展 
五項藝術競賽(音樂、舞蹈、美術、創意戲

劇、鄉土歌謠) 
閱讀校楷模(以校內第二名計) 
各類海報比賽 
各類標語比賽 
各類書法比賽 
學期特殊才藝表現優異-美勞、音樂（以校

內第二名計） 

科展 

＊以下校內競賽不列入傑出表現市長獎之評選：寒暑假作業、臺北ｅ酷幣各項閱讀認證獎狀、期

中期末評量前三名、學期總成績前三名、榮譽兒童、參加狀、檢定書、模範生、孝親楷模、禮儀

楷模、初階認證、進階認證、高階認證、九次認證等。 
 



臺北市文山區辛亥國民小學畢業生傑出市長獎初審表 

姓名  六年_______班 座號：_____ 

初審推薦順位：＿＿＿＿位 

品格與生活表現情形(由導師依據學生平時表現敘寫) 

 

級任導師： 

 
 
 



臺北市文山區辛亥國民小學畢業生傑出市長獎申請表【部/院級】 
班級：     年     班    姓名：     　      

類別 日期 優良事蹟(獎項名稱) 頒獎單位 自填 
積分 

導師 
初審 

審查 
結果 

(例) 
科學 101年5月30日 全國科展第三名 教育部 12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合計       

備註：1.請依照體育類、藝文類、科學類、創作類的順序，將同類的得獎事實依據時間遠近用原子

筆、鋼筆填寫(不得用鉛筆填寫)，或用電腦打字列印。 
 　　 2.各項比賽均須附獎狀正本(或本校處室證明)及影本，並依順序排列成冊，正本一份，影本

一份。 
      3.申請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或增加行數填寫。 

 
 
 
 



臺北市文山區辛亥國民小學畢業生傑出市長獎申請表【臺北市級】 
班級：     年     班    姓名：     　      

類別 日期 優良事蹟(獎項名稱) 頒獎單位 自填 
積分 

導師 
初審 

審查 
結果 

(例) 
科學 101年3月15日 臺北市科展第一名 教育局 9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合計       

備註：1.請依照體育類、藝文類、科學類、創作類的順序，將同類的得獎事實依據時間遠近用原子

筆、鋼筆填寫(不得用鉛筆填寫)，或用電腦打字列印。 
 　　 2.各項比賽均須附獎狀正本(或本校處室證明)及影本，並依順序排列成冊，正本一份，影本

一份。 
      3.申請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或增加行數填寫。 

 
 
 
 



臺北市文山區辛亥國民小學畢業生傑出市長獎申請表【校內級】 
班級：     年     班    姓名：     　      

類別 日期 優良事蹟(獎項名稱) 頒獎單位 自填 
積分 

導師 
初審 

審查 
結果 

(例) 
科學 100年12月31日 校內科展金牌獎 辛亥國小 4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合計       

備註：1.請依照體育類、藝文類、科學類、創作類的順序，將同類的得獎事實依據時間遠近用原子

筆、鋼筆填寫(不得用鉛筆填寫)，或用電腦打字列印。 
 　　 2.各項比賽均須附獎狀正本(或本校處室證明)及影本，並依順序排列成冊，正本一份，影本

一份。 
3.申請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或增加行數填寫。 


